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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利益迴避管理規範要點 (107.09.27)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一、法源依據 

依「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從事研究人員兼職

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

辦法」及「國立清華大學

研發成果管理辦法」制

訂，為維護管理本校研發

成果之歸屬及運用，促進

研發成果利用之客觀性及

公平性、遵守研究倫理規

範並避免利益衝突情事，

特制定「國立清華大學利

益迴避管理規範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法源依據 

依「經濟部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二

項、「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四條

第二項及「國立清華大學

研發成果管理辦法」制

訂，為維護管理本校研發

成果之歸屬及運用，促進

研發成果利用之客觀性及

公平性、遵守研究倫理規

範並避免利益衝突情事，

特制定「國立清華大學利

益迴避管理規範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因「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為「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

上位辦法，且自「政府科

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

屬及運用辦法」及「從事

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

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修

正後，已詳細規範利益迴

避之相關事項，故改引該

辦法為法源依據。 

二、 權責單位 

本要點之權責單位為本校

之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智

財技轉組，依據本要點之

規定，獨立行使與維護管

理研發成果相關之利益衝

突迴避與資訊揭露事宜；

包括受理資訊申報、審議

利益衝突迴避、公告揭露

資訊等程序。 

 

二、 權責單位 
本要點之權責單位為本校

之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智財

技轉組，依據本要點之規

定，獨立行使與維護管理相

關之利益迴避與資訊揭露事

宜；包括訂定管理機制或規

範、受理或管理研發成果利

益衝突與相關資訊申報或揭

露、審議爭議案件、負責重

大案件內外部通報。 

 

1.為因應產學合作營運總

中心於 107 年 4 月 10 日

經校務會議通過，更名為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並自 107 年 8 月 1 日起生

效，故修正本要點之名

稱。 
2. 依據「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四

款規範(詳如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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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三、適用範圍 

本要點所稱之研發成

果指依據法令或本校之規

範而受有保護之研發產

出。 

 

三、適用範圍 

本要點所稱之研發成果

包括依法受保護之專利、

商標、著作權、積體電路

電路布局、植物種苗、營

業秘密等，及其他依據法

令或本校之規範而受有保

護之研發產出。 

 

簡化本點之文字敘述。 

四、當事人 

本要點適用於本校下列之

人員(以下統稱為當事

人)： 

(一) 直接或間接參與研發

成果之產出者，以下

簡稱研發成果創作

人。 

(二) 簽辦、審議或核決研

發成果管理運用案件

者。 

(三) 前揭二款人員之代理

人、承攬人、受雇

人、受任人、信託

人、履行輔助人或共

有人，及其他具有相

同或類似之法律關係

者。 

 

四、當事人 

本要點適用於本校下列之

人員(以下簡稱當事人)： 

(一)直接或間接參與研發成

果之產出者。 

(二)督導、承辦、決行其研

發成果之釋出、移轉、

授權或讓與者。 

(三)前揭二款人員之代理

人、承攬人、受雇人、

受任人、信託人、履行

輔助人或共有人，及其

他具有相同或類似之法

律關係者。 

 

依據「政府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從事研究人員兼職

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

理辦法」之用語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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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本點刪除) 五、關係人 

本要點所稱之關係人係指

具有下列身分之自然人或

法人： 

(一)當事人之配偶或共同

生活之家屬。雖非親

屬，但以永久共同生

活為目的同居一家

者，視為本項之家

屬。 

(二)當事人之二親等以內

之血親及姻親。 

(三)當事人或其配偶信託

財產之受託人。 

(四)上列第一款及第二款

所列人員擔任負責

人、董事、監察人或

經理人或與之具有實

質財產利益之營利事

業。 

 

因本要點原列之關係人

範圍較「從事研究人員兼

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

管理辦法」及「政府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廣，故將本

點刪除，另依據前述辦法

於第七點及第八點規範

之。 

五、 利益 

(一)財產上利益： 

動產、不動產、現金、存

款、外幣、有價證券、債

權、其他財產上權利或具

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

易取得之利益。 

(二)略。 

六、 利益 

本要點所稱利益包含下列財

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權益： 

(一) 財產上利益： 

1. 動產、不動產，包括

(但不限於)土地、房屋、黃

金條塊、珠寶、藝品、現

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或其他具市場流通價價值之

憑證等財物。 

2. 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

益，包括(但不限於)礦業

權、漁業權、專利權、商標

權或著作權等。 

3. 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

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包

比照「政府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第二條第五款調整用

語(詳如參考資料)；「從事

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

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

二條第五款之規範同此

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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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括(但不限於)貴賓卡、會員

證、球員證、禮券、招待

券、優待券、折價券等。 

(二)略。 

六、利益衝突之定義 

本要點中所稱利益衝突，

指當事人執行職務或進行

研發成果之釋出、移轉、

授權或讓與時，得因其作

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

使當事人或其關係人受有

本要點所稱之利益者。 

七、利益衝突 

本要點中所稱利益衝突，指

當事人執行職務或進行研發

成果之釋出、移轉、授權或

讓與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

為，直接或間接使當事人或

其關係人受有本要點所稱之

利益者。 

 

調整名稱及次序。 

七、應主動揭露之態樣及

要件 

研發成果創作人應主

動揭露與擬授權或讓與研

發成果之營利事業間，有

無下列利益關係；約定於

授權或讓與研發成果後取

得者亦同： 

(一)本人及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前一年內自該營利

事業獲得合計超過新臺幣

十五萬元之財產上利益，

或持有該營利事業百分之

五以上之股權。 

(二)本人及其配偶、子

女、父母、祖父母、孫子

女或兄弟姊妹擔任該營利

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

八、揭露與迴避 

當事人或關係人因研發

成果之釋出、移轉、授權

或讓與而致生利益衝突之

虞時，當事人應就該事實

向權責單位為揭露並依本

要點之規定自行迴避。 

當事人應確保其揭露資

訊之完整性及正確性，若

有隱匿或不實之資訊揭

露，當事人應承擔一切責

任。 

在進行前揭第一項之釋

出、移轉、授權或讓與，

遇有新利益衝突情事發生

時，當事人應即重新進行

揭露，並為必要之迴避。 

當事人遇有應否迴避不

1.依據「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六條二款規範制

訂「因研發成果授權或讓

與而應向受理單位主動

揭露之態樣及要件」。 
2.第一項內容依據「政府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八條

規範(詳如參考資料)；「從

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

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第九條之規範同此意旨。 
3. 第二項內容依據「從

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

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

法」第七條第二項「從

事研究人員應就其與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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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人或經理人之職務。 

研發成果創作人應就

其技術作價投資之企業、

機構或團體間業務往來、

財務關係等相關資訊，主

動向權責單位申報，並應

確保其揭露資訊之完整性

及正確性，若有隱匿或不

實之資訊揭露，應承擔一

切責任。 

 

明之情事者，得將上述情

事以書面報請權責單位，

並由權責單位交由本校科

技權益委員會釋疑。 

 

職或技術作價投資之企

業、機構或團體間業務

往來、財務關係等相關

資訊，主動向學研機構

申報。」之規定規範。 
4.第四項之內容移列至修

正後第九點「審議會議之

召開」。 

八、應自行迴避之態樣及

要件 

簽辦、審議或核決研發

成果管理運用案件之人

員，與營利事業間有下列

利益關係者，應自行迴

避： 

(一)本人及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前一年內自該營利

事業獲得合計超過新臺幣

十五萬元之財產上利益，

或持有該營利事業百分之

五以上之股權。 

(二)本人及其配偶、子

女、父母、祖父母、孫子

女或兄弟姊妹擔任該營利

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

人或經理人之職務。 

研發成果創作人得參

與研發成果之推廣及洽

談，但應迴避其研發成果

管理或運用案件之審議或

核決。 

權責單位知悉研發成果

創作人或簽辦、審議或核

決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案

 1.本條新增。 
2.依據「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六條二款規範制

訂「因研發成果授權或讓

與而應向受理單位自行

迴避之態樣及要件」。 
3. 第一項內容依據「政府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九條

規範(詳如參考資料)；「從

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

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第十條之規範同此意旨。 
3. 第二項內容依據「政府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七條

規定規範 (詳如參考資

料)。 
4. 第三項內容依據「政府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條

第一項之規定規範(詳如

參考資料)；「從事研究人

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

事業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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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件之人員，有本要點規範

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未迴

避者，應命其迴避。 

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

未迴避者，利害關係人得

向權責單位申請其迴避。 

第一項之規定同此意旨。 
5. 第四項內容依據「政府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條

第二項之規定規範(詳如

參考資料)；「從事研究人

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

事業管理辦法」第十二條

第二項之規定同此意旨。 

九、審議會議之召開 

對於是否應予揭露資訊或

迴避有爭議或疑義時，權

責單位應召集本校科技權

益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並應提供當事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 

 

 1.本點新增，內容自現行

第八點移列。 
2.依據「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規範

(詳如參考資料)；「從事研

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

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十

三條之規定同此意旨。 

十、檢舉 

(第一項略) 

權責單位接獲案件

後，應以書面敘明檢舉事

由及證據，通知被檢舉人

限期提出書面答辯，送科

技權益委員會審議。 

 

九、檢舉 

(第一項略) 

權責單位接獲案件後，

應以書面敘明檢舉事由及

證據，通知被檢舉人限期

提出書面答辯，送本校科

技權益委員會。 

 

1.點次調整。 
2.刪除「本校」贅字。 
3.新增「審議」二字以求明

確。 

十一、保密之義務 

權責單位因執行本要

點之業務接觸相關資訊揭

露、檢舉內容之人員，應

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營

業秘密法及本校相關辦法

及其他法令。 

 

十、保密之義務 

權責單位因執行本要點第九

點之業務接觸相關資訊揭

露、檢舉內容之人員，應遵

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營業秘

密法及本校相關辦法及其他

法令。 

因本要點內容變動，相關

資訊不再限於第九點，故

刪除之，以利全面適用。 



7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十二、調查小組之組成 

科技權益委員會於受

理違反本要點之利益衝突

案件後，得遴選與系爭案

件學術領域相關之學者專

家二名，及法律專業人士

一名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

查。 

調查小組之成員及科

技權益委員會之委員如具

有前揭第八點定義之利益

關係，亦有該點規範之適

用。應迴避而未迴避之前

揭人員，應負擔因此而衍

生之所有損害賠償責任，

並應自行負擔行政與民、

刑事責任。 

十一、調查小組之組成 

本校科技權益委員會於

受理違反本要點之利益衝突

案件後，得遴選與系爭案件

學術領域相關之學者專家二

名，及法律專業人士一名組

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依前

揭第五點所定義之於關係

人規範進行迴避。應迴避

而未迴避之科技權益委員

會委員及調查小組成員，

應負擔因此而衍生之所有

損害賠償責任，並應自行

負擔行政與民、刑事責

任。 

1.第一項刪除贅字。 
2.第二項因前述關係人之

定義已刪除，轉而適用第

八點應自行迴避之相關

規定。 

十三、利益衝突迴避之調

查措施 

調查小組得基於調查事實

及證據之必要，採取下列

措施: 

(一)要求被檢舉人提出必

要之資料、物品或書

面答辯。 

(二)請求被檢舉人所屬單

位協助調查。 

(三)通知被檢舉人、利害

關係人或其他有助於

調查之人到場陳述意

見。 

(四)要求檢舉人配合協助

調查，其措施準用前

揭三款之規定。 

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

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

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調

十二、調查措施 

調查小組得基於調查事

實及證據之必要，採取下

列措施: 

(一) 要求被檢舉人提出必

要之資料、物品或書面答

辯。 

(二)請求被檢舉人所屬單

位協助調查。 

(三)通知被檢舉人、利害

關係人或其他有助於

調查之人到場陳述意

見。 

(四)要求檢舉人配合協助

調查，其措施準用前

揭三款之規定。 

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二

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必

要時得延長一個月。調查

報告原則上不公開，並以

1.修正名稱。 
2. 內容依據「政府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第五條第三項

第四款之要求規範之(詳
如參考資料)。 
3.依本要點接觸資訊人員

均有保密義務，故刪除重

複規定。 
4.第二項將通報之用語仿

照「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之規範改為「申報」。 
5.第三項移列第十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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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查報告原則上不公開，如

遇有重大事件，得檢附相

關文件或依法律規定向相

關政府機關申報。 

 

密件方式交本校科技權益

委員會進行審議，如遇有

重大事件，得檢附相關文

件或依法律規定向相關政

府機關通報。 

前項調查報告，應記載

爭議事項、證據、理由及

調查結果。 

 

十四、審議會議、審議基

準及作業程序 

前述調查報告，應記

載爭議事項、證據、理由

及調查結果，並交由科技

權益委員會以公平公正之

程序進行審議。 

 1.本點次新增，部份內容

同現行要點第十二點第

三項。 
2.依據「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六條第三款之要

求規範之 (詳如參考資

料)。 

十五、無利益衝突之檢舉

案件處理 

案件經調查後認為無利益

衝突之情事者，由科技權

益委員會審議確認後陳報

校長，並通知被檢舉人及

檢舉人；必要時得副知利

害關係人。 

十三、檢舉案件之處理(一) 

案件經調查後認為無利

益衝突之情事者，由本校

科技權益委員會審議確認

後陳報校長，並通知被檢

舉人及檢舉人；必要時得

副知利害關係人。 

 

1.修正名稱以求符合「政

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

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規

範。 
2.刪除贅字。 

十六、違反應遵行事項之

處置及內外部通報程序 

案件經調查後認為有利

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將調

查報告送達檢舉人，並通

知被檢舉人陳述意見，科

技權益委員會應斟酌被檢

舉人陳述之意見與調查事

實及證據之結果進行審

十四、檢舉案件之處理(二) 

案件經調查後認為有利

益衝突之情事者，應將調

查報告送達檢舉人，並通

知被檢舉人陳述意見，本

校科技權益委員會應斟酌

被檢舉人陳述之意見與調

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進行

審議，並將其決定及理由

1.名稱修正。 
2.依據「政府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六點第四款及第

五款之要求規範之(詳如

參考資料)。 
3.第一項刪除贅字。 
4.第二項仿照「政府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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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議，並將其決定及理由載

明於紀錄。 

前項決定內容，應載

明被檢舉人違反利益衝突

之情事、證據、陳述及答

辯要旨，並作成適當處理

之具體建議，陳報校長核

定後，送達檢舉人被檢舉

人、被檢舉人所屬單位及

向資助機關申報。 

載明於紀錄。 

前項決定內容，應載明

被檢舉人違反利益衝突之

情事、證據、陳述及答辯

要旨，並作成適當處理之

具體建議，陳報校長核定

後，送達檢舉人、被檢舉

人、被檢舉人所屬單位及

資助機關。 

 

及運用辦法」之用語規

範。 

十八、教育訓練 

本校每年至少應辦理

一次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

揭露之相關教育訓練，宣

導本校教職員工了解利益

衝突案件之處理方式，避

免當事人違反本原則及相

關政府法令。 

 

十六、教育訓練 

本校每年至少應辦理一

次利益衝突迴避相關教育訓

練，宣導本校教職員工了解

利益衝突案件之處理方式，

避免當事人違反本原則及相

關政府法令。 

 

依據「政府科學技術研究

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

法」第六條第六款之規定

規範之(詳如參考資料)；
「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

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

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同此

意旨。 

十九、定期公告 

權責單位應妥善管理

當事人申報之資訊，並就

技術作價資訊定期彙整予

相關單位公告之。 

 

 1.本點新增。 
2.依據「從事研究人員兼

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

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三項

「學研機構應就所申報

之資訊妥為保管、定期公

告兼職或技術作價投資

管理情形，並通報主管機

關及中央科技主管機

關。」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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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二十、作業細則之制定 

本要點未盡事項，由科技

權益委員會授權權責單位

得另行制訂作業細則。 

十七、作業細則之制定 

科技權益委員會相關審

議辦法、重大事件之態樣

及其要件、通報機制、內

部控管、教育訓練等事

項，由權責單位得另行制

訂作業細則。 

 

因本次修正已將現行要

點中多項規定納入，故刪

除重複部份。 

二十一、實施 

本作業要點經科技權益委

員會會議決議通過，校長

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十八、實施 

本作業要點經本校科權會議

決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1.刪除贅字。 
2.將科權會簡稱修正為全

名。 

 

參考資料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部份條文節錄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以下簡稱研發成果) ：指政府機關 (構) 

編列科技計畫預算，補助、委託或出資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計畫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 

二、資助機關：指以補助、委託或出資方式，與執行研究發展之單

位訂定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契約之政府機關 (構) 。 

三、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指執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之公立學

校、公立研究機關 (構) 、公營事業、法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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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發成果收入：指資助機關或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因管理及運

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授權金、權利金、價金、股權或其他權

益。 

五、財產上利益：  

(一)動產、不動產。 

(二)現金、存款、外幣及有價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第五條     資助機關或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取得

研發成果者，應負管理及運用之責，並建置研發成果管理機制，

管理運用歸屬其所有之研發成果。 

前項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包括申請及確保國內外權利、

授權、讓與、收益、迴避及其相關資訊之揭露、委任、信託、

訴訟或其他一切與管理或運用研發成果有關之行為。 

第一項管理機制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指定管理單位：專人管理或由法務、研發部門之人

員兼任或以任務性編組方式運作或委託代為管理。 

二、維護管理：研發成果之維護及終止維護程序，將研

發成果記錄管理，並定期盤點。 

三、運用管理：研發成果授權、讓與或其他運用方式之

作業流程。 

四、利益衝突迴避、資訊揭露管理：受理資訊申報、審

議利益衝突迴避、公告揭露資訊等程序。 

五、文件保管：落實人員、文件及資訊等保密措施。 

六、會計處理：單獨列帳管理研發成果之收入及支出。 

七、股權處分管理：建立處分股權之價格、時點等評估

程序。 

第六條   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建置之利益衝突迴避、資訊揭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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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利益衝突迴避、資訊揭露之受理單位。 

二、因研發成果授權或讓與而應向受理單位主動揭露或自

行迴避之態樣及要件。 

三、審議會議之組成、審議基準及作業程序。 

四、違反應遵行事項之處置。 

五、相關資訊之公告方式與範圍、內部及外部通報程序。 

六、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之教育訓練。 

七、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之其他管理措施。 

第七條    研發成果創作人得參與研發成果之推廣及洽談。但應迴

避其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案件之審議或核決。 

第八條    研發成果創作人應依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規定，主動揭露

與擬授權或讓與研發成果之營利事業間，有無下列利益關係；

約定於授權或讓與研發成果後取得者亦同： 

一、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前一年內自該營利事業獲

得合計超過新臺幣十五萬元之財產上利益，或持有該

營利事業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權。 

二、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

姊妹擔任該營利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之職務。 

第九條    簽辦、審議或核決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案件之人員，與被

授權或讓與研發成果之營利事業間有下列利益關係者，應自行

迴避： 

一、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前一年內自該營利事業獲

得合計超過新臺幣十五萬元之財產上利益，或持有該

營利事業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權。 

二、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

姊妹擔任該營利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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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職務。 

第十條    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知悉研發成果創作人或簽辦、審議或

核決研發成果管理或運用案件之人員，有第七條或前條應自行

迴避之情事而未迴避者，應命其迴避。 

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未迴避者，利害關係人得向執行研

究發展之單位申請其迴避。 

第十一條    對於是否應予揭露資訊或迴避有爭議或疑義時，執行研

究發展之單位應召開審議會議審議，並應提供當事人陳述意

見之機會。 

  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依本辦法規定揭露資訊或迴避者，

資助機關應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全部或一部獎補助。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應申報財產

之人員，應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規定。 

第十二條   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應定期提報研發成果之管理及運用

情形，並接受資助機關查核。資助機關得將查核結果列為獎補

助審查指標。 

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經資助機關查核未依規定切實辦

理者，除已依通知期限改善外，必要時，資助機關得於一定

期間內不予全部或一部獎補助。 

 


